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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2022-2023年度农村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补贴资金的通知》（闽财建指〔2023〕159号）的要求及《三明市2022-2023年度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分配方案》。由于此项资金申报工作为跨年申报，因此市级下达我县2022、2023年度补助资金分别对应我县2021、2022年度申报项目资金，具体如下：
一、资金总额
市下达我县2022-2023年度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56.95万元，具体如下：

	资金名称
	2022年
	2023年
	合计

	
	得分
	分配资金
	得分
	分配资金
	

	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涨价补贴
	6.5分
	30.94万元
	6.5分
	26.01
万元
	56.95万元


二、分配依据
依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2022-2023年度农村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补贴资金的通知》（闽财建指〔2023〕159号）《三明市交通运输局 三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三明市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等的通知》（明交规（2024）2号）等文件要求。
三、具体分配情况
（一）22年度分配资金
1、公司化运营管理补贴
我县客运船舶由清流县顺风水路客运有限公司实现公司化管理,佐证材料有公司相关制度、相应的办公场所40平方米左右。根据《三明市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文件精神，公司化运营每年给予补助不超过5万元；给予清流县顺风水路有限公司补贴5万元。
（二）23年度分配资金
1、运营发展补贴
清流县顺风水路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购置1艘传统能源动力的客运船舶闽明客8002号，船舶总造价39.91万元，所有证件已办理完成，根据《三明市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明交规（2024）2号）文件精神，46客位传统能源动力船补助限额为按造价或购买价的40%，最高不超过70万元，按照船舶总造价39.91万元的40%计算补贴，给予清流县顺风水路有限公司15.964万元。
2、公司化运营管理补贴
我县客运船舶由清流县顺风水路客运有限公司实现公司化管理,佐证材料有公司相关制度、相应的办公场所40平方米左右。根据《三明市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明交规（2024）2号）文件精神，公司化运营每年给予补助不超过5万元；给予清流县顺风水路有限公司补贴5万元。
四、22、23年度剩余资金安排
22年度共分配资金30.94万元，扣除公司化运营管理补贴5万元，剩余25.94万元；23年度共分配资金26.01万元，扣除客运运营补贴15.964万元、公司化运营管理补贴5万元，剩余5.046万元；22、23年共计30.986万元。根据《三明市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文件精神，可用于内河客运（地方海事）监管应急体系建设（含海巡艇购买）补贴，按照合同金额的90%补贴，但不超过500万元。考虑到我局无内河海巡艇，日常巡航检查长期需要租用船舶，给日常内河监管造成一定不便，为便于日常内河监管，22、23年度剩余资金30.986万元，拟用于购置一艘内河海巡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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